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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瑞思普利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暨子

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公司拟对子公司珠海瑞思普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瑞思科技”）

进行增资，瑞思科技增资前的注册资本合计 24,000 万元，拟增加的注册资本为

3,600万元，全部由本公司以货币方式认缴，并于 2026年 3月 31日前完成出资，

本次增资完成后，瑞思科技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27,600万元。 

公司拟对子公司深圳瑞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瑞湾生物”）进行

增资，瑞湾生物增资前的注册资本合计 50万元，拟增加的注册资本为 200 万元，

全部由本公司以货币方式认缴，并于 2026年 3 月 31日前完成出资，本次增资完

成后，瑞湾生物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250万元。 

 

（二）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

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并购重组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—重 

大资产重组》的规定：“挂牌公司新设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、向全资子公 司

或控股子公司增资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”，因此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 重

大资产重组。 

 

（三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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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四）审议和表决情况 

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

子公司珠海瑞思普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》； 

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9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

子公司珠海瑞思普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》。 

 

（五）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

（六）投资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

本次投资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，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

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，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。 

 

（七）不涉及投资设立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

本次投资不涉及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、融资担保公司、融资租赁公司、商

业保理公司、典当公司、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。 

二、投资标的情况 

（一）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1. 增资情况说明 

公司拟对子公司珠海瑞思普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瑞思科技”）

进行增资，瑞思科技增资前的注册资本合计 24,000 万元，拟增加的注册资本为

3,600万元，全部由本公司以货币方式认缴，并于 2026年 3月 31日前完成出资，

本次增资完成后，瑞思科技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27,600万元。 

 

2. 投资标的的经营和财务情况 

珠海瑞思普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为“瑞思科技”）:瑞思科技主要

承担公司仿制药与创新药的研发项目任务。瑞思科技增资前的注册资本合计

24,000万元，拟增加的注册资本为 3,600万元，全部由本公司以货币方式认缴，

并于 2026 年 3月 31 日前完成出资，本次增资完成后，瑞思科技的注册资本增加

至 27,600 万元。增资前后均由深圳瑞思普利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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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“母公司”）100%控股。瑞思科技 2024年经审定的资产总额为 8,295.59 万元、

净资产为-2,051.55 万元、营业收入为 77.33 万元、净利润为-6,505.14 万元，

上述财务数据已经过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广州分所审计，审计报

告号为容诚审字〔2025〕510F0025 号，审计意见类型为标准无保留意见，符合

《证券法》及相关法规规定。 

 

3. 增资情况说明 

公司拟对子公司深圳瑞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瑞湾生物”）进行

增资，瑞湾生物增资前的注册资本合计 50万元，拟增加的注册资本为 200 万元，

全部由本公司以货币方式认缴，并于 2026年 3 月 31日前完成出资，本次增资完

成后，瑞湾生物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250万元。 

 

4. 投资标的的经营和财务情况 

深圳瑞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为“瑞湾生物”):瑞湾生物主要承担

公司生物药的研发项目任务。瑞湾生物增资前的注册资本合计 50 万元，拟增加

的注册资本为 200 万元，全部由本公司以货币方式认缴，并于 2026 年 3 月 31

日前完成出资，本次增资完成后，瑞湾生物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250万元。增资前

后均由母公司 100%控股。瑞湾生物 2024年经审定的资产总额为 39.68万元、净

资产为 38.95 万元、营业收入为 0 万元、净利润为-11.05 万元，上述财务数据

已经过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广州分所审计，审计报告号为容诚审

字〔2025〕510F0026 号，审计意见类型为标准无保留意见，符合《证券法》及

相关法规规定。 

 

 

（二） 出资方式 

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√现金 □资产 □股权 □其他具体方式  

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现金，公司将以募集资金进行出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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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本次对外投资系公司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，不涉及投资协议的签署。 

 

四、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

瑞思科技和瑞湾生物为公司承担项目研发的核心子公司，本次对外投资是基

于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。 

 

（二）本次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

本次投资可能存在研发不及预期的风险，也可能存在市场需求变化、技术升

级等风险，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。 

公司对上述风险有着较充分的认识，并将采取积极应对措施，敬请广大投资

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（三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

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，符合公 

司整体战略规划，对公司业务有积极正面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

的情形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 

《深圳瑞思普利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》 

《深圳瑞思普利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 

 

深圳瑞思普利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5年 12月 31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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